
秘書長認爲必須强調指出，此項決議依據憲章第 

二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具有拘束力,安全理事會在一 

九六〇年八月九曰決議案〔S/4426〕第五段曾明白弓I.證 

內稱"請各會員國遵照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及第四 

十九條接受並實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並彼此協助實行 

理事會所決定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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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九月十曰〕 

—九六〇年克月九日此利踌代表 

致 秘 書 * 之 口 頭 略 

比利時常任代表敬向聯合國秘書長致意。一九六 

〇年九月八日承賜節略〔S/4482/Add.l〕，提及一九六 

〇年九月七日有軍火一批據稱已在伊利沙白市卸運。 

據從比利時政府所得報導，在已經數日內確有若 

干輕武器從比國運往卡坦加省。但其總重量不致與上 

述口頭節略所述之九噸相埒。 

比利時政府接到有關此項運輸之報吿後，卽爲此 

案澈底進行嚴密調查。據所得消息，此係公安軍在一 

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前所定購。而此次執行定單實由 

於無知職員之失職。 

比利時當局已立卽採取辦法絕對確保今後不再有 

此等情事發生。 

比利時政府因行政決定有此不幸結果致令秘書長 

於九月八日在紐約有節略一件送交比國常任代表，深 

以爲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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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九月十曰〕 

壹.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秘書畏致此 f 3踌 

代表之口頭節略 

聯合國秘書長敬向聯合國駐比利時常任代表致 

意,並請賜察下列各節。 

查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正文第二段 

〔S/4405〕，載有安全理事會"請各國避免足以妨礙恢 

復法律秩序及剛果政府行使職權之任何行動..." 

據秘書長所得情報，比籍官員現仍配屬卡坦加軍 

隊及與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武装衝突之其他圑體。比 

利時外交鄣長曾向秘書長口頭說明此等官員不受比國 

政府權力之管轄或紀律之約束。但據情形而論，此種 

情勢可以認爲比國政府至少允許此等與軍事有關之人 

員在技術協助方案下幫助與剛果政府作戰之部隊。果 

然如此，則與私人自願在外國軍隊服務之情形本質上 

迥然不同。如果此項解釋正確則比國軍官爲剛果技術 

協助而在公安軍服務業已編入卡坦加或其他軍隊之 

隊伍,按普通軍事成規，足見此種調任（無論此等軍官 

已返役或辭職)非經比國軍事當局之許可決不能如此。 

無論如何決不能信比國軍官在軍服役不必經由上級長 

官之核准卽能編入在剛果作戰之地方部隊，且不必訂 

明仍能囘至比軍服務並不影響其軍階與年資。 

在此種情形下，秘書長察及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 

二曰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擬請吿知此等比國軍官在 

卡坦加軍隊或中央政府武装衝突之其他軍事或準軍事 

組織服務之實際情形,願有上述各點之報導：比國軍 

事當局之許可,在卡坦加軍隊中服務人員之身份，在 

比國軍隊中復職時之條件，在卡坦加軍隊中服務時欲 

不喪失其囘至比軍服務之權利是否須經比國當局之同 

意。 

贰.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此利辟常任代袤 

致瑯合國秘書長之口頭笱略 

比利時駐會代表圉敬向聯合國秘書長致意，茲遵 

照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尊處關於比軍軍官在剛果服務 

問題之節略，奉上下列報導： 

(一） 依據比利時與剛果兩國間之友好協助合作 

總條約，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在公安軍服務之比籍 

軍官均按原職繼續在獨立之剛果共和國服務。 

在卡坦加以外之五省內此等軍官大部份已不能履 

行其職責,儘管據比國政府所知,尙有若干此等軍官在 

該數省內服務。 

在卡坦加省內，主管當局保留此等軍官在原職服 

務。 

(二） 依據友好協助合作總條約，公務員‧~>包 

括軍官在內‧~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後是否繼續 

服務悉聽關係人自行協議,無須比國政府過問。 

(三） 卡坦加之鄯隊並非軍隊，而係憲兵，乃警察 

之一鄧份，歸內政部管轄,爲維持秩序之中堅份子。 

在剛果公安軍解散以後，卡坦加政府自行徵聘有 

該軍駐其他省份之若干員兵。 




